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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一、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12月 2日下午 13：30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6年 12月 2日 

                  至 2016年 12月 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会议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尚书志先生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39 辽宁成大 2016/11/2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现场会议议程： 

一、董事长尚书志先生宣布会议开始，介绍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出席情

况； 

二、审议事项： 

序号 审议事项 

1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家乐福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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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股东代表发言； 

四、推选现场会议监票人和计票人； 

五、投票表决； 

六、宣布表决结果； 

七、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八、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宣布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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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家乐福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自 2002 年与荷兰家乐福（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合作以来，先后在 4 省

区合资设立了沈阳、大连、杭州、宁波、哈尔滨、长春 6家合资公司，分别为大

连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沈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哈尔滨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长春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杭州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宁波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通过与家乐福的合资合作，公司在获得一定投资收益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公

司的知名度和市场认知度。合作以来公司累计投资 2.26亿元，累计获得分红 2.38

亿元。 

为推进产业调整、优化结构改革，考虑到家乐福未来可持续发展性，促进公

司进一步快速发展。公司拟处置所持有的家乐福全部股权，具体如下： 

名称 股权比例（%） 

大连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35 

沈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35 

哈尔滨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17 

长春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25 

杭州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20 

宁波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20 

公司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次评估工作，现已完成评

估报告(送审版)的编制，评估价值合计为 41964 万元，拟挂牌价格 42000 万元。 

单位：万元 

名称 评估价格 拟挂牌价格 

大连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2748 2760 

沈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31518 31530 

哈尔滨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7373 7380 

长春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0 0 

杭州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0 0 

宁波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 324 330 

 

以上议案，请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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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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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公司未来在投资处置、固定资产处置以及无形资产管理等方面实施管理

时避免歧义，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关于董事长投资授权的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

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

事会部分职权。 

（一）授权原则：以公司的经营发展为中心，

把握市场机遇，保证公司经营的顺利、高效

运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授权内容： 

1、当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出现空缺

时，代表董事会委任会计师事务所填补空缺，

事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2、听取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3、批准和签署单笔 30,000 万元以下的借款

合同和投资项目（不含关联交易）合同文件； 

4、审批和签发单笔 3,000万元以下的公司财

务预算计划外的财务支出款项； 

5、批准 5,000 万元以下的公司固定资产的购

置。 

凡涉及公司重大利益的事项应由董事会集体

决策。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

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

事会部分职权。 

（一）授权原则：以公司的经营发展为中心，

把握市场机遇，保证公司经营的顺利、高效

运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授权内容： 

1、当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出现空缺

时，代表董事会委任会计师事务所填补空缺，

事后报股东大会批准； 

2、听取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3、批准和签发单笔 30,000 万元以下的借款

合同（不含关联交易）合同文件； 

4、审批和签发单笔 3,000万元以下的公司财

务预算计划外的财务支出款项； 

5、批准单笔 30,000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不

含关联交易），投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长期股

权投资及处置等。同一投资对象且投资间隔

在 12 个月以内的，投资额应予累计计算； 

6、批准 5,000 万元以下的公司资产的购买和

处置，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凡涉及公司重大利益的事项应由董事会集体

决策。 

 



7 

 

 

以上议案，请予以审议。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2日 


